
附件5

瑞丽市民政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1、 项目名称

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

（一）项目概述

1.项目名称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

2.项目地址：瑞丽市全市范围

3.实施周期：2021年1月—2021年12月

2、 立项依据

根据德宏州民政局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转发《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低保工作的通知》（德民发〔2014〕59号）的文件第一项及德宏州民政局《关于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》（德民发〔2019〕48号）的文件规定项目实施单位
3、 项目基本概况

主管部门：德宏州民政局；项目单位：瑞丽市民政局

根据德宏州民政局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转发《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低保工作的通知》（德民发〔2014〕59号）、德宏州民政局《关于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的通知》（德民发〔2019〕48号）的文件，城市低保提高补助水平省级补助比例为80%，其余20%由州、市两级承担，州级补助30%，市级补助70%。

4、 项目实施内容

为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，切实提高城乡低保规范化管理水平，理顺资金筹集机制，提高城乡低保对象补助水平，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。资金安排情况

5、 项目实施计划

2021年截止2020年10月我市有农村低保对象3863人，2021年1月起预计农村低保对象为4200人，月需低保金113.4万元，年需低保金1360.8万元（113.4万元×12个月=1360.8万元）；其中：中央应承担1088.64万元（1360.8万元×80%=1088.64万元），余下20%中，省级应承担231.336万元（272.16万元×85%=231.336万元），余下15%中，州级应承担12.2472万元（40.824万元×30%=12.2472万元），市级应承担28.5768万元（40.824万元×70%=28.5768万元）。

（2）提高补助水平补助资金： 2020年10月，低保人均补助水平为270元，2021年预计提高15%，需提高64.812元（270元×15%=40.5元）；以4200人计算，2021年共需提标资金204.12万元（4200人×40.5元×12个月=204.12万元）；其中：中央应承担163.296万元（204.12万元×80%=163.296万元），余下20%中，省级应承担34.7004万元（40.824万元×85%=34.7004万元），余下15%中，州级应承担1.83708万元（6.1236万元×30%=1.83708万元），市级应承担4.28652万元（6.1236万元×70%=4.28652万元）。

以上二项，共需承担资金1564.92万元，各级分别为：中央1251.94万元、省级266.04万元 ，州级14.08万元，市级32.86万元。
6、 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本项目保障农村低保对象基本生活，稳步提高困难群众生活水平
